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對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三日、  
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三日、六月六日、  

六月十日、六月十六日及六月十七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提出的待議事項的回應  

 
 
目的  
 
  本 文 件 因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三日、六月六日、

六月十日、六月十六日及六月十七日會議上提出的多項事

宜，提供資料。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警監會 )的處事程序及其他雜項事

宜  
 
考慮規定屬某類別的須匯報投訴（例如嚴重投訴）必須由
警監會在會議上考慮，而不是以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而
警監會應更頻密地舉行會議，以考慮投訴的分類；考慮規
定有關分類的書面決議必須獲得全體警監會成員的某指定
百分比通過；以及考慮對於附表 1第 25條賦權警監會轉授權
力作出相應限制  
 
2.  正 如 我 們 在 立 法 會 CB(2)243/07-08(01) 號 文 件 和

CB(2)321/07-08(01)號文件解釋，警監會成員分為三組，分

擔審視須匯報投訴的調查報告的工作。每組由一名副主席

和四至五名成員組成。警監會秘書處會把經審閱的調查報

告，以傳閱方式交有關分組的副主席和成員審視。在分組

審視後，警監會秘書處會把所有調查報告，連同各分組就

個案提出的任何意見，呈交警監會主席予以認可。  
 
3.  就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所處理的較嚴重投訴，警監

會秘書處會把經審閱的調查報告，以傳閱文件方式呈交嚴

重投訴個案委員會成員審視，並同時呈交警監會所有成員

監察。經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審視後，警監會秘書處會把

立法會 CB(2)2357/07-0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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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連同委員會及警監會成員就個案提出的任何意

見，呈交警監會主席再行審視和認可。  
 
4.  如警監會主席、任何分組或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認

為有某一投訴個案的調查報告須由全體警監會成員作進一

步討論，有關個案會在警監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的內務會

議中討論。這些個案或會因應情況需要，在每兩個月舉行

一次的警監會與投訴警察課聯席會議再作討論。  
 
5.  上述安排一直有效率及有效地運作，讓警監會可密

切監察警方是否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處理和調查須匯報投

訴。因此，我們認為給予警監會足夠彈性，讓其考慮是否

應在會議席上抑或以傳閱文件方式，審議某項事宜（包括

某項指控的分類或某項須匯報投訴的調查報告），是恰當

的做法。  
 
6.  附表 1 第 11(4)條訂明，任何書面決議如已獲警監會

所有成員中過半數成員批准，便屬有效力和具作用。這條

文已參照適用於許多現有法定機構的類似法律條文（見

《輻射條例》（第 303 章）第 3A(2)條、《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 章）第 4AA(2)條、《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第 2B(2)條、《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60 章）第

5A(1) 條 及 《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條 例 》 （ 第 391 章 ） 第 8
條）。  
 
考慮修訂附表 1 第 10、 11(6)、 14 及 16(6)條，訂明如警監
會成員覺得他於正討論或會討論的事宜中有利害關係，則
必須說明其利害關係  
 
7.  按附表 1 第 10、11(6)、14 及 16(6)條中的“有利害

關係”的驗證準則，警監會成員如就討論中的事宜有利害

關係，必須披露該利害關係。條文對警監會成員施加責

任，規定他必須確定自己是否確實有利害關係。由於警監

會成員理應有充裕時間審議討論中事宜的詳情，由警監會

成員確認自己於有關事宜中有否利害關係，乃切實可行。

類似條文適用於不少現有法定委員會的成員，例如：消費

者委員會（見《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 216 章）第 9
條）、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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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1 章）第 3(8)條）、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見《香

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第 389 章）第 7(4)條），以及

廣播事務管理局（見《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391
章）第 7 條）。  
 
8.  如採用“覺得”這一較寬鬆的驗證準則，則如警監

會成員不覺得在所討論的事宜中有利害關係（即使他確實

有利害關係），他便沒有責任披露該利害關係。基於上文

第 7 段所載的考慮，我們認為這並不恰當。另一方面，觀

察員的情況與警監會成員的情況不同。舉例來說，觀察員

可能要到待出席警方進行的會面時，見到接受會見的人，

才能確定他在有關的須匯報投訴中有否利害關係。就這一

點，委員較早時表示，即使觀察員見到接受會見的人，他

亦可能無法確定有否利害關係（例如他可能不肯定該名接

受會見的人是否他的親屬）。我們認同委員的意見，因此

建議在第 34(3)條採用“覺得”的驗證準則。  
 
考慮規定在投訴個案中有利害關係的警監會成員在討論該
個案期間必須避席；提供資料，說明在什麼情況下，現行
法定機構（特別是處理投訴的機構）的成員在將會討論的
事宜中有利害關係時，須在討論該事宜期間避席  
 
9.  有委員建議，在投訴個案中有利害關係的警監會成

員，必須在討論該個案期間避席。我們對此並無異議。我

們留意到，多個現行法定機構，例如《醫生（註冊及紀律

處分程序）規例》下的初步偵訊委員會（見《醫生（註冊

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 (第 161E 章 )第 7(3)條），以及

《脊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則》下的初步調查委員

會（見《脊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則》（第 428B
章）第 13(2)條），均採用類似安排。  
 
考慮在附表 1 第 7 條訂明，在警監會主席缺勤時，可由一
名警監會副主席指定警監會會議舉行的時間及地點  
 
10.  我們考慮過委員的意見後，建議附表 1 第 7 條規

定，警監會可訂明在警監會主席缺勤時，由一名警監會副

主席指定警監會舉行會議的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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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在附表 1 第 23(1)條中，就准許警監會在財政年度完結
後超過 6 個月後始呈交年報這一點，加入“合理性”的考
慮元素；就類似附表 1 第 23(2)條的現有法例條文，提供資
料  
 
11.  委員建議在附表 1 第 23(1)條中，就准許警監會在財

政年度完結後超過 6 個月後始呈交年報這一點，加入“合

理性”的考慮元素。我們對此並無異議。  
 
12.  多個法定機構的年報、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乃由政府當局（而非有關的法定機構）負責安排提交立法

會會議省覽。例子載於附件。根據條例草案第 23(2)條，警

監會會在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後，安排將年報等提交立法會

會議省覽。這個做法與在上文闡釋適用於其他法定機構的

慣常程序相約。  
 
 
觀察員計劃  
 
就下列事宜提供資料：委任警監會觀察員之前可會諮詢╱
知會警監會；挑選人選可有任何準則╱指引；當局所奉行
的政策是否不會委任警隊成員的直系親屬  
 
13.  根據與警監會商定的現行做法，多類人士獲考慮出

任警監會觀察員，包括已離任的警監會成員、區議會主席

和副主席，以及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警監會亦可提

名上述類別以外的人士，供政府當局考慮作出委任。基於

這種既定做法，當局毋需在委任個別人選之前再行諮詢警

監會。正如立法會 CB(2)2313/07-08(01)號文件指出，當局

在考慮委任警監會觀察員時，會顧及人選的背景，以確保

任何人士如在履行觀察員職能時有可能實際存在利益衝

突，或可能被視為存在利益衝突，均不獲委任為觀察員。  
 
考慮是否同意修訂條例草案第 18 條，訂明警監會須考慮根
據第 16 條呈交的調查報告，並考慮是否認可有關調查報告  
 
14.  在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我們會就警監會認可須匯報

投訴的分類這一點，在條例草案增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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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紀律行動  
 
考慮刪去條例草案第 24 條中的“對某警隊成員”一語；考
慮增訂新條文，規定警監會可要求警方就某須匯報投訴已
經採取或將會採取的任何行動，提供解釋  
 
15.  第 7(1)(b)條賦權警監會監察警方已經採取或將會採

取的紀律行動，並提供其對該等行動的意見。第 24 條的字

眼反映第 7(1)(b)條的條文，並賦權警監會可要求警方就所

採取的紀律行動提供解釋，以利便警監會執行其在第 7(1)(b) 
條下的職能。刪除“對某警隊成員”一語，有違將第 24 條

與第 7(1)(b)條銜接的政策原意。  
 
16.  第 20 條訂明，警監會可要求警方提供關乎某須匯報

投訴的任何資料或材料，或澄清任何事實，差異及裁斷
註 3。

這條文已足以讓警監會可要求警方就某須匯報投訴已經採

取或將會採取的任何行動，提供解釋。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以涵蓋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決定  
 
17.  我們考慮過委員的意見後，將在條例草案第 2條下增

訂條文，清楚說明條例草案中“行動”一詞包括不採取任

何行動的決定。  
 
 
第 26 條－警監會可要求警方就關乎處理或調查須匯報投訴

的通令及手冊諮詢警監會  
 
刪除條例草案第 26(1)條中“為使警監會能夠向處長作出警
監會認為合適的建議”  
 
18.  對於刪除第 26(1)條中“為使警監會能夠向處長作出

警監會認為合適的建議”字眼，我們並無異議。  
 
 
                                                 

註 3  我 們 在 立 法 會 C B ( 2 ) 2 3 1 3 / 0 7 - 0 8 ( 0 1 )號 文 件 第 8 段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 建

議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2 0 ( 1 ) ( b )條 加 入 “ 裁 斷 ” 一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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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  保密責任  
 
澄清如投訴人接觸（身為立法會議員的）警監會副主席，
條例草案第 37(2)條是否准予後者作出披露；重新考慮警監
會的建議，以便在條例草案加入明訂條文，使警監會可向
公眾披露其與警方意見分歧之處；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37
條，訂明為免生疑問，准許披露警監會與警方意見分歧之
處，只要這是為了警監會執行本條例草案下的職能，及╱
或如警監會認為為執行本條例草案下的職能有關披露屬必
需的，便准予作出披露；考慮容許警監會基於公眾利益，
或如《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30 條訂明，為公開
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的理由而披
露資料；考慮按“如警監會認為披露屬必需的”的意思，
修訂條例草案第 37(2)條內“如披露屬必需的”字眼；考慮
在第 37(4)條訂明准許向協助或曾協助投訴人處理或調查某
投訴的人作出披露  
 
19.  我們考慮過警監會及委員的意見後，建議在條例草

案第 37 條增訂條文，訂明為免生疑問，在根據第 37(2)(a)
條（准許警監會為執行法定職能而披露在執行法定職能期

間知悉與任何須匯報投訴有關的事宜）作出披露時，警監

會可向公眾披露警監會與警方之間對某須匯報投訴的裁斷

或分類有意見分歧的事實，或警監會對警方已經或將會在

與某須匯報投訴有關連的情況下採取的紀律行動的意見。  
 
20.  我們又建議擴大第 37(4)條的適用範圍，在其下增訂

條文，准許向第 14 條訂明的投訴人的獲授權代表，或獲投

訴人書面授權代替該投訴人處理有關投訴的人，披露投訴

人、被投訴人，或協助或曾協助警方處理或調查某投訴的

人的身分（即第 37(3)條涵蓋的人）。  
 
21.  議員建議，如警監會認為為執行本條例草案下的職

能，有關披露屬必需的，便應准予披露。就這一點，我們

認為，現時第 37(2)條所訂的“披露……屬必需的”的客觀

驗 證 準 則 恰 當 。 這 與 我 們 建 議 刪 除 分 別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10(b)、11(b)及 12(1)條中所訂的“處長認為”一語相符，從

而以客觀驗證準則，取代了主觀驗證準則。  
 



- 7 - 

22.  委員亦建議容許警監會基於公眾利益，或如為《防

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第 30條訂明，公開濫用權力、嚴

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的理由而披露資料。我們

要強調，警監會的職能，是監察警方處理和調查須匯報投

訴，以確保有關調查公平公正地進行。條例草案第 37(2)(a)
條已足以讓警監會披露與任何須匯報投訴有關的事宜，只

要有關披露是為執行其監察職能而屬必需的。這條文容許

披露任何涉及須匯報投訴的警隊成員的任何不合法活動、

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與此同

時，警方有責任維持公共秩序，以及保障公共和公眾安

全。具體而言，《警隊條例》（第 232章）第 10條訂明警隊

的責任，包括維持公安、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

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以及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

倘警監會認為任何須匯報投訴顯示公共秩序、香港的保安

或公眾安全受到重大威脅，可轉告警方，以便跟進處理。  
 
23.  就若投訴人接觸（身為立法會議員的）警監會副主

席，根據條例草案第 37(2)條是否容許後者作出披露這一

點，該位副主席應因應有關的須匯報投訴的具體情況，考

慮該項披露是否為執行其作為警監會副主席的法定職能而

屬必需的。  
 
 
第 44 條  —  對《申訴專員條例》的相應修訂  
 
就政府當局是否鼓勵法定機構遵守政府公布的《公開資料
守則》的政策，提供資料  
 
24.  《公開資料守則》（守則）是政府部門提供資料的

依據，“部門”一詞包括任何部門、局、隊、服務、組、

秘書處或其他政府機構，不論其稱謂為何。事實上，《申

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  附表 1 第 II 部現時只涵蓋政府

機構，包括作為政府部門的警監會秘書處。待《警監會條

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法定警監會將有自己的秘書處，以

後將不再有稱為警監會秘書處的政府部門。因此，我們認

為政府不適宜強制規定守則須適用於法定警監會。我們應

准許法定警監會，就其處理索取資料要求的程序及做法，

決定其認為合適的安排。因此，我們已在條例草案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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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一項相應修訂，把警監會秘書處從第 397 章附表 1 第

II 部刪除。雖然當局鼓勵法定機構採納上述守則，但該等機

構是否應採用該守則處理公眾的索取資料要求，完全交由

個別法定機構因應各自的運作及做法予以考慮。  
 
考慮把法定警監會加入《申訴專員條例》附表 1 第 I 部  
 
25.  警監會成為法定機構後，警監會秘書處將不再作為

政府部門。條例草案第 44 條就此對第 397 章作相應修訂。

條例草案不會改變警監會在第 397 章下的地位，因為第 397
章目前並無涵蓋警監會本身。我們知悉，申訴專員認為法

定警監會應否納入其職權範圍，屬政策事宜（見立法會

CB(2)2329/07-08(01)號文件）。由於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將現

時處理和調查警察投訴的兩層機制條文化，我們認為有關

申訴專員管轄範圍的事宜，應在條例草案的範圍以外另行

研究。  
 
 
 
保安局  
二零零八年六月  



附件  

現行法例中關於法定機構須向立法會提交  
年度報告、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的例子  

 
 
(A)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 216 章）  
 
第 16(5)條訂明– 
 
“委員會須於接獲核數師就該會某個財政年度的帳目而作的

報告後 3 個月內，或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容許的較長

限期內，向行政長官提交─（由 2004 年第 125 號法律公告

修訂；由 2007 年第 130 號法律公告修訂）   
(a) 委員會在該年度的事務報告；  
(b) 該會在該年度的帳目一份；及  
(c) 核數師就該等帳目而作的報告，  

而行政長官則須安排將該等報告及帳目提交立法會省覽。 ” 
 
 
(B) 《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  
 
附表 1A 第 3(4)條訂明– 
 
“在財政年度完結後，專員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在任

何情況下須在財政年度完結後的 6 個月內）將以下文件提

交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須安排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  
(a) 一份專員的工作的報告，報告須全面概述在

專員職能範圍內的事務在該年度內的發展；  
(b) 第 (2)款規定的帳目報表的文本；及  
(c) 核數師就該報表所作的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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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 章 ) 
 
附表 6 第 (18)4 條訂明– 
 
“在財政年度屆滿後 9 個月內（或在政務司司長准許的較長

期間內），委員會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以下文件提

交政務司司長，而政務司司長則須安排將之提交立法會省

覽─  
(a) 一份委員會在該年度內的事務的報告，報告

須包括一項縱覽，內容是在委員會職能範圍

之內的事宜方面，在該年度內的發展；  
(b) 第 (2)款規定的該年度帳目報表一份；及  
(c) 核數師就該帳目報表所作的報告。 ” 

 
 
(D)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附表 2 第 4(4)條訂明– 
 
“在財政年度屆滿後 9 個月內（或在政務司司長准許的較長

期間內），專員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以下文件提交

政務司司長，而政務司司長則須安排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  
(a) 一份專員在該年度內的事務的報告，報告

須包括一項縱覽，內容是在專員職能範圍

之內的事宜，在該年度內的發展；  
(b) 第 (2)款規定的該年度帳目報表一份；及  
(c) 核數師就該帳目報表所作的報告。 ” 

 


